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菸害防制法修法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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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制邏輯：使用者行政罰、供應鏈行為刑罰化，從源頭與流通端阻斷非法利益。

參考：新加坡、泰國、香港、越南、澳洲之分級處罰制度。

上游｜源頭阻絕 刑罰化
製造／輸入

從源頭切斷非法利益，賦予司法查緝與強制處分手段。

瓦解地下經銷網絡，降低商業牟利與誘引行為。

中游｜阻斷流通 刑罰化
供應／販賣

下游｜末端管理 行政罰
廣告/使用/持有： 媒介與廣告以行政管制為主/持有納入行政罰/使用提高罰鍰

以裁罰與教育導正行為。

源頭

流通

末端

刑罰化條文方向：
加重不法業者製造、輸入與供應鏈行為之處罰


